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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 

「故宮週末夜」表演藝術活動補助要點 
97 年 7 月 23 日院務會議首次修訂 

97 年 8 月 6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97 年 12 月 26 日提案修訂 

098G1D000003 號 

98 年 4 月 29 日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

壹、目的 

國立故宮博物院(以下簡稱本院)為推動藝術發展，鼓勵表演藝術愛好者及青年學生團

體利用本院戶外廣場設施舉辦表演藝術活動，以提昇國內表演藝術品質及民眾藝術

素養，特訂定本要點。 

    貳、申請演出時間與地點 

一、申請演出時間：每週六下午六時開始，約一小時至一小時三十分。 

二、申請演出地點：本院正館一樓戶外平台或地下一樓大廳。 

參、申請資格 

    一、個人或團體，且具有公開演出表演藝術活動經驗者。 

   二、人民團體、公司、基金會或學校登記立案之學生團體，且具有演出表演藝術活

動經驗者。 

肆、申請演出類別 

    音樂、舞蹈、戲劇、民俗技藝、相聲或其他表演藝術。 

伍、申請資料 

   一、本院「表演藝術活動」申請表(表一)。 

二、演出計畫書(表二）。歷年演出資料紙本及電子檔光碟各一份(含文字與照片)。 

三、其他有助於審查之資料。 

   附註：申請資料及附件，經本院受理後均不歸還。 

陸、申請時間及方式 

一、每年 4 月 1 日至 30 日受理申請當年 7 月至 12 月表演活動，每年 10 月 1 日至 31

日受理申請次年 1 月至 6 月表演活動。惟為便於作業或因應其他需要，本院得

視需要調整或延長每年受理申請時間。 

二、申請單位請至本院網站下載申請表格，填妥後連同供審查之資料或圖片，寄至： 

    11143  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2 段 221 號  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 收 

（信封上請註明「申請故宮週末夜表演藝術活動」）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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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補助標準與金額 

 

團體類別 一般團體 曾獲獎團體 

演出人數 7 人以上 

（每團） 

6 人以下 

（每人） 

7 人以上 

（每團） 

6 人以下 

（每人） 

高、中、小學社

團 

15,000 元 2,000 元 25,000 元 3,500 元 

大學或研究所

社團 

18,000 元 2,500 元 28,000 元 4,000 元 

一般社團（包括

人民團體、公

司、基金會等） 

18,000 元 2,500 元 28,000 元 4,000 元 

        說明：如為曾獲獎團體，各團體需出具國內外比賽得獎證明，得獎證明由

本院審查委員會審查認定。 

捌、審查及結果通知  

    凡申請之個人或團體，其資料將由本院組成審查委員會進行審查，經本院審查通過

後，將通知演出時間及補助金額，並於本院網站公告。 

玖、演出規定 

  一、審查通過後與本院簽訂演出規範切結書（表三），並依申請核准內容與本院規範執

行演出活動。 

二、表演者之表演內容，如有著作權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九款之適用，須合法取得授權。

如有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，應由表演者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。 

三、申請單位如因天災或其他不可控制人為因素，導致無法如期演出，應於排定演出

日期兩週前，以書面方式向本院提出變更或取消演出時間。如未事先依規定申請，

則視同無故放棄，兩年內不得再申請本項活動補助。 

拾、撥款方式 

    於演出活動結束後十天內將演出領據及簡要報告各一份送達本院，俾便辦理撥款。 

拾壹、附則 

   本要點經本院院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其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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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 

「故宮週末夜」表演藝術活動申請書 
【編號】 

申請單位  類別 
□國小 □國中 □高中 

□大學及研究所 □一般社團 

表演節目

名稱 
 

聯絡人 

及電話 

姓名： 

電話： 

節目型態 
  □國內 □國外 

□音樂 □舞蹈 □戲劇 □民俗技藝 □其它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得獎項目

及名次 
 

得獎

證明 

□ 有，檢附影印本 

□ 有，檢附負責人證明書 

演出地點 □ 本院正館一樓戶外平台 □ 本院正館地下一樓大廳  □ 其他         

演出人數 
演出人數     人，工作人數      人，    

合計        人 
演出費用 新台幣                     元 

演出內容 

(摘要) 
 

預期效益  

演出時間 

 

_演出時間：共____場，____月____日 下午____時至____時  

          ____月____日 下午____時至____時    

設備需求 □音響    □折疊桌____張    □折疊椅____張    □其他________________ 

申請資料 

申請單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活動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(簽章) 

 

地    址：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字號： 

電  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   真： 

 

E - mail： 

附件資料 
A、本表格及演出計畫書各乙式三份 

B、影音資料一份（請與申請之演出內容相符） 

【說明】一. 附件 A 為必備資料。所有附件資料請以 A4 紙張繕打或書寫整齊，並以本申請書第一頁為封面。 

二. 本表不敷使用時，另以 A4 用紙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。 

三. 送件地點：國立故宮博物院展示服務處，（11143）台北市士林區至善路 2 段 221 號。02-2881-2021

轉 2800 或 2807，或e-mail  cychang@npm.gov.tw。 

 表一 

mailto:8880@npm.gov.tw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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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故宮博物院 

「故宮週末夜」表演藝術活動計畫書(範本) 
一、計畫源起 

二、申請單位簡介 

三、活動計畫 

■ 演出內容簡介 

■ 節目規畫 (含演出曲目/戲碼/舞碼、演出長度與演出人數) 

上半場 演出長度 演出人數 主要演出人員 節目簡介 

曲目/戲碼/舞碼 1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2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3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4     

時間：上半場共＿＿＿＿分 

下半場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1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2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3     

曲目/戲碼/舞碼 4     

時間：下半場共＿＿＿＿分 

■ 演出人員總數及簡介 

■ 司儀/主持人規劃：□主持開場；□曲目/舞碼/戲碼間串場；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 

四、演出團體/人員重要演出紀錄 

五、申請單位負責人身分證影本或演出團體立案證明影本 

六、 其他附件 (如剪報、照片、影音資料等) 

七、寄件請以申請書(表一)為封面、並依序(表二、表三、演出紀錄，身分證明影本及影音附

件)排放，不可混淆。 

 

 

 

 

 

表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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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   結    書 

 

（申請單位名稱）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經 貴院獲准於  年   

月   日下午  時至  時至 貴院演出，願依核准之時間、地點、內

容演出，不得有違反善良風俗或損毀場地之不當舉動並遵守著作權

法相關規定。如有違反，除願即接受制止外，如因此造成損害或違

法事項，願負擔一切賠償及法律責任，絕無異議，願此具結。 

此            致 

國立故宮博物院 

申請單位名稱： 

地址： 

負責人姓名： 

職務：               簽章： 

聯絡人姓名：          簽章： 

電話： 

中       華      民    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 

表三 


